
河 北 省 心 理 咨 询 师 协 会

换届有关工作的通知

全体会员、单位会员、理事、常务理事：

河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第三届即将届满（2017 年 1月至 2022 年

1月），协会拟定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，届

时将选出新一届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。自 2021 年 11 月 12 日开始办

理第四届协会个人会员注册、单位会员注册和理事候选人申请等工作。

一、关于个人会员注册

（一）注册第四届会员（包括往届会员都需重新注册登记，会员

条件见附件 1）需要提交的材料：

1.《河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第四届会员入会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；

2.个人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 1 张（电子版），个人身份证、学

历证书扫描件各 1份，如有职称证书、职业资格证书提交扫描件；

3.会员须按协会章程（草案）规定缴纳会费。A 类会员，按届缴

费：一般会员 200 元/届，学生会员 100 元/届(需提供学生证扫描件）；

B类会员，按年缴费：100 元/年。缴费方式：添加微信（13722875022）

索取缴款码。

（二）材料递交方式：

1.方式一：材料和会费缴纳截图一并发至协会邮箱。

2.方式二：材料和会费交至河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各市工作委员

会或会员单位（各市工作委员会名录见附件 3）。

二、关于单位会员注册

申请加入协会的单位会员（单位会员条件见附件 4），需要提交

的材料：《河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单位会员入会登记表》（见附件 5）；

单位营业执照扫描件（加盖公章）；机构法人简介及法人身份证扫描

件（加盖公章）。

以上材料发送至协会邮箱。




